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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14       证券简称：南山控股       公告编号：2021-053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1 年 7 月 14 日，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山控股”、“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进一步增加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土地资源储备，提升上市

公司经营业绩，南山控股拟以自有资金人民币 307,776.93 万元向深圳

市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城锦”）增资并取得其

51.0204%股权，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将获得海城锦持有的赤湾地铁站

城市综合体项目的实际控制权。 

2．海城锦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山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上述事项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田俊彦、张建国、赵建潮、陈波、李鸿

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2 
 

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六路 8 号南山开发集

团赤湾总部大厦 33 楼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18832976D 

法定代表人：王志贤 

注册资本：180,000 万元 

主营业务：土地开发，发展港口运输，相应发展工业、商业、房

地产和旅游业；运输设备租赁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经营项目是：

仓储服务。 

主要股东：招商局（南山）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广东省广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中海石油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黄振辉投资有限公司、中国近海石油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和银川有

限公司，分别持有南山集团 36.52%、26.10%、23.49%、7.83%、3.92%、 

1.64%和 0.50%的股份。 

财务状况：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南山集团总资产 6,719,238.39

万元，总负债 4,862,711.28 万元，净资产 1,856,527.11 万元；2020 年，

南山集团营业收入 1,562,693.82 万元，净利润 189,542.69 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南山集团总资产 7,659,999.34 万元，总

负债 5,589,338.42 万元，净资产 2,070,660.92 万元；2021 年 1-4 月，

南山集团营业收入 290,631.61 万元，净利润 163,270.46 万元。（以上



3 
 

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关联关系：南山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经核查，南山集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标的公司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社区赤湾六路 8 号南山开

发集团赤湾总部大厦 3106 

设立日期：2018 年 6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陈洪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 万元 

主营业务：自有物业租赁；室内装饰装潢设计；清洁服务；礼仪

服务；园林绿化养护；停车场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控股股东南山集团持有海城锦 100%

股权。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 月 1 日-5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1,930.45 -1,265.36 

净利润 -1,447.84 -95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1,088.38 -213,78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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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5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9,142.40 316,548.00 

负债总额 30,819.27 259,174.87 

所有者权益 58,323.13 57,373.13 

注：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经核查，海城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 对外担保及财务资助情形 

截至目前，海城锦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等

情形。 

3. 其他情况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关联方南山集团通过委托贷款和直接借

款方式为海城锦提供资金 25.55 亿元，借款期限 1-3 年。 

关联方深圳市赤湾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向海城锦提供工程管理、顾

问咨询服务，2021 年 1-6 月金额 2,772.64 万元，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海城锦应付关联方深圳市赤湾商业发展有限公司 1,469.50 万元。 

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海城锦在关联方中开财务有限公司开设

的银行账户资金余额为 4,579.40 万元。 

（二）赤湾地铁站城市综合体项目基本情况 

海城锦持有的赤湾地铁站城市综合体项目（赤湾汇广场），位于

南山集团总部大厦以北、小南山隧道东侧，赤湾地铁站出口处。该项

目土地用途为商业、二类居住用地，主体建筑物性质为住宅、商业、

办公、酒店。根据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签订的《增

补协议书》约定，本项目建筑容积率≤7；建筑覆盖率≤65%；建筑高

度≤200米；地上规定建筑面积 219,394 平方米，地上规定建筑面积包

括：住宅 100,240 平方米（其中 39,500 平方米纳入保障性住房体系）、

商业 40,644 平方米、办公 40,000 平方米、酒店 31,500 平方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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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室 1,500 平方米、物业服务用房 440 平方米；地下规定建筑面积

为商业 5,070 平方米。该宗地块内住宅、办公产权条件为分割转让，

商业为整体转让，酒店的产权条件为不得转让。目前该项目已经进入

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住宅部分预计达到预售条件的开盘时间为 2021

年 8 月，预售入市面积 60,738.21 平方米，2022 年底前预计去化完毕， 

2021 年、2022 年无结转收入，2023 年预计结转 2021 年、2022 年预

售房款的收入 28.69 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审计及评估情况 

    1. 交易标的审计情况 

公司委托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以 2021

年 5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深圳市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报表进

行审计并出具了中喜深审字[2021]第 0368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经审计，海城锦截至基准日资产账面价值为 316,548.00 万元，负债账

面价值为 259,174.87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57,373.13 万元。 

    2. 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了《深圳市新

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事宜所涉及深圳市海

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资评报字

[2021]第 S129 号）具体评估情况如下： 

（1）评估目的 

南山控股拟进行增资事宜，为此，南山控股委托深圳市鹏信资产

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对海城锦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进

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 

（2）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海城锦股东全部权益，与评估对象相对应的评估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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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城锦的全部资产以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资

产及相应负债。 

（3）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4）评估基准日：2021 年 5 月 31 日 

（5）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 

（6）评估结论 

此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根据以上评估工作得出如下

评估结论：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5 月 31 日，海城锦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总

额账面值 316,548.00 万元，评估值 554,640.72 万元，评估增值

238,092.72 万元，增值率 75.22%；负债总额账面 259,174.87 万元，评

估值 259,174.87 万元，评估无增减值；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57,373.13

万元，评估值 295,465.85 万元，评估增值 238,092.72 万元，增值率

414.99%。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1 年 5 月 31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行 账面值 评估值 评估增减值 增减率 

号 BV MV ZV=MV-BV ZV/BV 

流动资产 1 315,650.33 553,743.04 238,092.71 75.43% 

非流动资产 2 897.67 897.68 0.01 0.00% 

资产总计 3 316,548.00 554,640.72 238,092.72 75.22% 

流动负债 4 222,174.87 222,174.87 - - 

非流动负债 5 37,000.00 37,000.00 - - 

负债总计 6 259,174.87 259,174.87 - - 

股东权益总计 7 57,373.13 295,465.85 238,092.72 414.99% 

即：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海城锦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

准日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295,465.85 万元。 

评估增减值主要原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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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存货评估值较账面值增值 238,092.71 万元，增值率为 84.54%，

增值原因为项目的土地取得成本较低、近年来深圳市房地产价格快速

增长以及存货评估中考虑了已投入成本的开发利润。 

②固定资产较账面值增值 0.01 万元，增值率为 1.31%，主要原因

为会计折旧年限短于经济使用年限所致。 

2）收益法评估结论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海城锦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于评估基准日进行

评估的结果为人民币 246,585.95 万元，相对其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值

57,373.13 万元，评估增值 189,212.82 万元，增值率 329.79%。 

3）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 

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差异额为 48,879.90 万元，差异率

为 19.82%，差异的主要原因： 

①资产基础法评估中存货根据适用条件，选取剩余法，即在对其

区域因素、个别因素进行分析，对周边类似已成交的房地产状况和成

交价格进行详细调查分析的基础上，参考企业实际销售定价及销售情

况，确定销售价格，然后扣减在销售环节发生的销售费用、税金及其

他相关费用，最后扣减预计至竣工结算时尚需投入的成本，从而确定

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其他资产则以资产的成本重置

为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本次评估范围内

的资产主要是存货-在产品（开发成本），采用剩余法反映基准日时点

的价值。 

②收益法评估是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整体资

产的经营能力（获利能力）的大小，这种获利能力通常将受到宏观经

济、政府控制以及资产的有效使用等多种条件的影响；且房地产价格

随市场情况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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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而造成两种评估方法产生差异。 

4）评估结论的确定 

由于收益法对企业未来具体投资和经营战略及实施的考量存在

较大的不确定性，也受企业运营能力、管理水平、融资水平等能力的

影响较大，且房地产行业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大，上述因素影响了收益

法预估结果的可靠性。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分项资产价值和负债的基础

上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即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

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股东权益价值的方法。其中，对企

业的核心资产—存货房地产采用了剩余法评估，以资产的预期收益为

价值标准，反映了单项资产的经营获利能力；其他资产则以资产的成

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所耗费的社会必

要劳动。 

综上所述，鉴于本次评估目的，考虑不同评估方法使用的数据数

量和质量等因素，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认为

资产基础法评估的途径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故以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即：海城锦股东全部权益

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295,465.85 万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玖亿伍仟肆佰陆拾伍万捌仟伍佰元整）。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通常情况下，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

估基准日 2021 年 05 月 31 日至 2022 年 5 月 30 日止。 

5）标的公司的评估值与账面值相比增值超过 100%的原因及评估

结果的推算过程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深圳市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295,46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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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评估增值 238,092.72 万元，增值率 414.99%。具体原因及评估

结果的推算过程如下： 

A. 货币资金 

货 币 资 金 账 面 价 值 为 170,067,724.89 元 ， 为 银 行 存 款

170,067,724.89 元。 

银行存款账面价值为 170,067,724.89 元，币种为人民币。开户行

为中开财务有限公司、农业银行深圳蛇口支行、杭州银行深圳南山支

行以及招商银行深圳赤湾支行。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银行对账单、

余额调节表及银行存款申报表，首先与银行对账单的评估基准日余额

相核对，如有差额，再利用余额调节表上的未达账项，查明差额原因，

并逐笔核对其是否影响净资产。经逐项核实，各未达账项均非坏账，

不影响净资产。评估人员还对银行账户进行了函证，回函相符。 

银行存款账面价值为 170,067,724.89 元，评估值为 170,067,724.89

元，无增减值变动。 

B. 应收类款项 

海城锦应收类款项为其他应收款。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

212,000.00 元，计提坏账准备 0.00 元，账面价值为 212,000.0 元，主

要是备用金、保证金及押金。评估人员在对其他应收款申报值核实无

误的基础上，向财务人员及相关人员详细了解各债务单位的实际情况，

查阅原始凭证，具体分析其他应收款形成的原因、款项发生时间及欠

款方信用情况，并对欠款单位发函询证，判断欠款的可收回性。其他

应收款账面价值为 212,000.00 元，评估价值为 212,000.00 元，评估无

增减值。 

C. 其他流动资产 

账面值为 170,047,557.74 元，评估人员采取核查原始记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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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核实、了解其他流动资产的内容，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故其他流动资产的评估值为 170,047,557.74 元，评估无增减值。 

D. 存货 

（1） 评估方法 

本项目为正在开发建设的在建工程，周边有在售楼盘可供参考或

者相关出租案例，通过市场调查和资料收集，可测算出开发建成后项

目的总价值，且周边的房地产开发成本、利息利润以及销售税费等数

据可供借鉴，故本次评估拟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假设开发法是通过预测项目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再扣除预

计的续建成本、投资利息、税费和利润等，以此估算被评估在建工程

于评估基准日的客观合理价值或价格。 

假设开发法计算公式为： 

评估值＝开发完成后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工程续建成本－投资

利息－销售税金及费用－土地增值税－所得税－投资利润 

该方法建立在一定的合理的假设前提下： 

 假定项目开发按照规划的开发强度进行开发； 

 建设资金均匀投入； 

 假设项目从评估基准日开始计算，续建时间为 2.5 年； 

 住宅、办公楼假设按照规划建筑面积可在建设完成后全部销售

的价格确定开发完成后价值；商业物业为整体转让、酒店物业为不可

转让，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情况说明》，商业物业、酒店物业拟

自持，因此按照持有期间出租收益折现值确定开发完成后价值。 

（2） 评估测算 

根据被评估企业提供的资料，项目开发完成后物业如下： 

住宅（㎡） 60,738.21  

保障房（㎡） 39,50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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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40,352.48  

地下商业（㎡） 5,069.46 

办公（㎡） 39,853.97  

酒店（㎡） 31,485.17  

停车位（个） 1,320 

项目物业分为拟销售和自持两部分，对于可售住宅、办公物业，

采用市场法确定住宅、办公的销售均价；对于保障房物业，由政府按

照成本价回购，因此按照建造成本价格确定销售价格；对于商业、酒

店和停车位，由企业自持，因此采用收益法确定其开发完成后价值。 

存货评估值=拟销售物业评估价值+拟自持物业评估价值 

测算过程如下： 

a. 拟销售物业评估价值 

根据测算，拟销售物业（住宅、办公、保障房）的评估值为

398,289.49 万元。 

计算过程如下表所示： 

 

一 项目建成后的总建筑面积  

140,094.99  

㎡ 

1 住宅  60,738.21  ㎡ 

2 保障性住宅  39,502.81  ㎡ 

3 办公  39,853.97  ㎡ 

计入容积率的面积小计  

140,094.99  

㎡ 

二 项目预计销售收入 可销售面积 销售单价 899,085.93  万元 

1 住宅销售收入  60,738.21  ㎡ 100,000 

100,000  

元 /

㎡ 

607,382.10  万元 

2 保障性住宅销售收

入 

39,502.81  ㎡  8,266  元 /

㎡ 

32,653.02  万元 

3 办公销售收入 39,853.97  ㎡  65,000  元 /

㎡ 

259,050.81  万元 

三 开发成本     325,748.71  万元 

（一） 土地取得成本     102,075.78  万元 

（二） 前期费用     13,467.32  万元 

（三） 建安工程费     199,878.71  万元 

（四） 建设单位管理费用     1,117.92  万元 

（五） 不可预见费     9,208.97  万元 

已投入的地价及建筑成本     160,649.25  万元 

尚需投入的成本 按开发期内均匀投入 2.5  165,099.45  万元 

四 续建投资的利息 
开 发 成 本 *[(1+ 利

率) (̂建设期/2)-1] 
  

9.00

% 
19,846.0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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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销售费用 按销售收入的 2.0%   17,981.72  万元 

六 销售税金     57,550.98  万元 

1 增值税 销项税费-进项税费 9%   50,983.43  万元 

2 城市建设维护税 按增值税的 7%   3,568.84  万元 

3 教育费附加（含地

方） 

按增值税的 5%   2,549.17  万元 

4 印花税 按销售收入的 0.05%   449.54  万元 

七 公用设施专用基金 按建安费的 2%   3,602.86  万元 

八 土地增值税 增值额  税率 87% 143,173.44  万元 

九 所得税 增值额  

297,562  

税率 25% 74,390.44  万元 

十 项目净利润     256,791.78  万元 

十一 续建投资的利润    19,151.54  万元 

十二 评估值     398,289.49  万元 

b.拟自持物业评估价值 

开发完成后价值： 

拟自持物业为商业和酒店，以商业物业价值测算为例。 

1）确定商业物业评估基准日的价值 

采用收益法对商业物业进行评估。 

收益法利用了经济学中的预期收益原理，即某宗房地产的客观合

理价格或价值，为该房地产的产权人在拥有该房地产的期间内从中所

获得的各年净收益的现值之和。 

商业物业评估测算过程： 

B  ( / ) /

S   ( )           45,421.94                        -                          -                          -   

N                   50.00                  50.00                  50.00                  50.00 

C                   22.30 

n  n=N-C                  30.70                        -                          -                    27.70 

r  6.20% 6.20% 6.20% 6.20%

E  ( / ) (1)×(2)×12×[1-(3)]             1,108.80             1,330.56             1,574.64             1,744.20 

1 ( /m )                220.00                231.00                243.00                255.00 

2 60% 60% 60% 60%

3 30.00% 20.00% 10.00% 5.00%

F  (4)+(5)+......+(11)                242.46                290.91                344.23                381.28 

4 ( / )                        -                          -                          -                          -   

5 ( / ) ×1%                    5.54                    6.65                    7.87                    8.72 

6 ( / ) ×12%                133.06                159.67                188.96                209.30 

7 ( / ) /(1+9%)×9%                  91.55                109.86                130.02                144.02 

8 ×3%                    2.75                    3.30                    3.90                    4.32 

9 ×2%                    1.83                    2.20                    2.60                    2.88 

10 ×7%                    6.41                    7.69                    9.10                  10.08 

11 ×0.1%                    1.11                    1.33                    1.57                    1.74 

12 ( / ) × ÷                    0.21                  

委估物业名称 赤湾汇广场

项目内容 计算公式 数值

年份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30.7年

期间折现值

市场单价 元 ㎡

  0.21                    0.21                    0.21 

D  ( / ) ×                    4.62                    5.54                    6.56                    7.27 

A  ( / ) E-F+D                870.96             1,045.19             1,236.97             1,370.19 

5.00%

原建购单价 元 ㎡ 原登记价 建筑面积

建筑面积 ㎡

使用年限

已使用年限

收益年限

资本化率

年收益 元 ㎡

月租金 元 根据周围同类物业租赁水平及物业具体情况取值

可出租面积比例 可出租面积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空置率

年经租成本

租赁管理费 元 ㎡ 已取消

维修费 元 ㎡ 年租金

房产税 元 ㎡ 年租金

增值税 元 ㎡ 年租金

教育费附加 元 ㎡ 增值税

地方教育费附加 元 ㎡ 增值税

城建维护税 元 ㎡ 增值税

印花税 元 ㎡ 年租金

城镇土地使用税 元 ㎡ 土地面积 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 建筑面积

押金年收益 元 ㎡ 押金 年利率（押金按二个月计算）

年纯收益 元 ㎡

租金年递增率（％） 根据市场调查确定

2

( / )

( / )

( / )

( / )

A×[1-(1+g) /(1+r) ]÷(r-g)                820.11                926.72             1,032.73           24,213.23 

PV ( / )                                                                                                 27,000.00 

n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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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收益法测算得到商业物业的建成后评估单价为 27,000 元/平

方米，同理可得酒店物业建成后评估单价为 32,600 元/平方米，停车

位的评估单价为 93,000 元/个。 

2）项目建成后的收益价值共计 237,557 万元，具体详见下表。 

收益价值计算表 

序号 物业类型 建筑面积 收益单价 237,557 万元 

1 商业物业 45,421.94 ㎡ 27,000 元/㎡ 122,639 万元 

2 酒店物业 31,485.17 ㎡ 32,600 元/㎡ 102,642 万元 

3 停车位 1,320.00 个 93,000 元/个 12,276 万元 

根据测算，拟自持物业商业部分的评估值为 65,363 万元，酒店

部分的评估值为 43,782 万元，停车位价值为 12,276 万元（停车位建

造成本在各类型物业的车库及设备用房成本中分摊）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经营物业成本 酒店 商业 

1  总开发成本 20,4574  96,303  108,270  

2.0  已投入成本 11,0191  48,512  61,679  

3.0  续建建造成本 92,095  46,855  45,239  

4.0  续建成本利息 11,070  5,632  5,438  

5.0  公用设施专用基金 2,288  937  1,351  

6.0  续建利润 10,683  5,435  5,248  

7.0  物业建成后评估单价  32,600  27,000  

8.0  建筑面积  31,485.17  45,421.94  

9.0  物业建成后评估值  102,642  122,639  

10.0  
基准日物业评估值（扣

除续建成本、利息等） 
 43,782  65,363  

（3） 存货评估价值 

存货评估值=拟销售物业评估价值+拟自持物业评估价值 

=住宅、办公物业评估价值+商业物业评估价值+酒店物业评估价

值+停车位评估价值 

=398,289.49+65,362.56+43,782.26+12,276 

=519,710.31 万元 

存货评估结果及增减值原因分析：账面值 2,816,176,002.7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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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值 5,197,103,100.00 元，评估增值 2,380,927,097.21 元，增值

率为 84.54%。增值原因为项目的土地取得成本较低、近年来深圳市

房地产价格快速增长以及存货评估中考虑了已投入成本的开发利润。 

E. 固定资产 

评估值=重置全价×综合成新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评估价值 
评估增减

值 
增减率 

设备类合计 10,265.49 8,982.29 9,100.00 117.71 1.31% 

固定资产－电子和办

公设备 
10,265.49 8,982.29 9,100.00 117.71 1.31% 

F. 在建工程评估技术说明 

在建工程账面值为 172,641.51 元，主要为明源 ERP 售楼管理系

统合同款项，对于在建工程，评估人员对所列项目进行现场核实，结

合主要系统的相关合同，了解系统的特征，了解完工进度以及企业付

款进度，按核实后的账面价值确定；在建工程账面值为 172,641.51 元，

评估值为 172,641.51 元。 

G. 无形资产评估技术说明 

无形资产-其他账面值为 52,017.83 元，主要为成本核算系统。本

次评估核实了资产的原始发生金额、摊销期、尚可使用年限及摊销办

法，查核了账面记录，按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故无形资产评

估值为 52,017.83 元。 

H. 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技术说明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主要为可抵扣亏损，账面价值

为 8,743,081.76 元。评估人员首先分析递延所得税资产形成的原因，

根据相应资产或负债的评估情况，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价值为零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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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价值。经核实递延所得税资产账面价值为

8,743,081.76 元，对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评估为 8,743,081.76 元。 

I. 短期借款 

短期借款账面值 500,000,000.00 元，为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

南山支行取得的借款。评估人员对企业的短期借款逐笔核对了借款合

同，了解各项借款的借款金额、利率、还款方式和还款期限，均正确

无误，企业按月计提利息，并能及时偿还本金和利息。评估人员重点

核实了借款的真实性、完整性，同时向贷款银行进行函证，核实评估

基准日尚欠的本金余额。以核实后账面值确认评估值，故评估值为

500,000,000.00 元。 

J. 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 

应付账款主要是应付的工程款等；其他应付款主要是质保金及利

息等。本次评估查阅了应付及其他应付款项的凭证，对重要的项目进

行了函证。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应付账款账面价值

16,137,346.78 元，评估价值 16,137,346.78 元，评估无增减值；其他

应付款账面价值 9,219,807.92 元，评估价值 9,219,807.92 元，评估无

增减值。 

K. 其他流动负债以及其他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的账面值为 1,696,391,580.56 元，主要为中国南山

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其他非流动负债的账面值为

370,000,000.00 元，主要为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借

款，评估人员查看其借款合同等原始资料，查核其金额及利率情况，

确定审计后账面值准确性。以核实后的账面值为评估值。其他流动负

债的评估值为 1,696,391,580.56 元，评估无增减值；其他非流动负债

的评估值为 370,000,000.00 元评估无增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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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南山控股本次以现金方式向海城锦增资并取得海城锦增资后

51.0204%的股权，增资金额将按照海城锦经评估的公允价值计算的相

应增资金额确定。 

根据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出具的《深圳

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增资扩股事宜涉及深圳市

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海城锦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295,465.85 万元；各方

同意以上述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定价基础，将本次增资的增资金额确

定为人民币 307,776.93 万元（以下简称“增资款”）。增资款中的人民

币 62,500.00 万元计入海城锦的注册资本，增资款与新增注册资本的

差额部分人民币 245,276.93 万元计入海城锦的资本公积。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1）成交金额：人民币 307,776.93 万元 

支付方式：自筹资金 

支付期限：南山控股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10 日内将增资款足额支

付至海城锦账户。 

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重：增资完成后，南山控股

持有海城锦 51.0204%股权，南山集团持有海城锦 48.9796%股权。 

增资协议的生效条件：协议自各方签署后即成立，并在以下条件

成就时生效：1）南山控股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增资；2）南山集团内部

权力机构批准本次增资。 

（2）交易标的的交付状态、交付和过户时间：海城锦应在南山

控股将增资款足额划入指定账户后 30 日内积极配合办理本次增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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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 盈利补偿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的

《深圳市海城锦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海城锦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税后净利润分别为-5,999 万元、-5,223 万元和 81,752 万元。 

（2）本次增资的盈利预测补偿期为本次增资预计实施完成当年

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含本次增资实施完毕当年），即 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如海城锦在盈利预测补偿期结束时实现的累计净利润

未能实现累计预测净利润，南山集团应以现金方式向公司支付补偿，

应补偿金额=（累计预测净利润-累计实现净利润）×51.0204%。 

（3）南山集团应在盈利预测期的最后一个年度《专项审核报告》

出具后的 10 日内向公司支付按照相关条款计算的补偿款。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七、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事项完成后，公司持有海城锦 51.0204%股权，海城锦

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投资有助于扩大公司资产规模，提供

稳定主业贡献，提升公司整体质量和盈利能力，促进公司长远发展。

同时，赤湾地铁站城市综合体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前海自贸区，

项目开发前景良好。根据该项目盈利预测情况，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积极影响。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与南山集团及其子公司累计发生的

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 36,830.6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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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 事前认可意见 

经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公司以自筹资金向海城锦增资并取

得其 51.0204%股权，主要是为了获得海城锦持有的赤湾地铁站城市

综合体项目的实际控制权。赤湾地铁站城市综合体项目位于深圳市南

山区赤湾片区，项目开发前景良好，预计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带来积极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表决，

届时关联董事应该放弃对该项议案的表决权。 

2. 独立意见 

（1）经审阅相关资料，我们对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意见如下： 

①公司以自筹资金向海城锦增资并取得其 51.0204%股权，主要

是为了获得海城锦持有的赤湾地铁站城市综合体项目的实际控制权。

赤湾地铁站城市综合体项目位于深圳市南山区赤湾片区，项目开发前

景良好，预计将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带来积极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②公司董事会审议该项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审

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2）经审阅相关资料，我们对评估机构的选聘、评估机构的独

立性、评估假设和评估结论的合理性发表意见如下： 

①公司聘请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圳鹏信”）承担本次交易的评估工作，并签署了相关协议，

选聘程序合规。深圳鹏信作为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从事评估工

作的专业资质和丰富的业务经验，能够胜任本次评估工作。深圳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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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经办评估师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具有

独立性。 

②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符合评估准则及行业惯例的要求，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

况，评估假设具有合理性。 

③根据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

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对目标资产的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根

据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评估机构最终确定了资

产基础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系确定目

标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本次评估机构所选评估方法恰当，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

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 

十、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相关审计报告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4.相关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南山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5 日 

 


